　　　　　古蒙仁達人  4ni？

請以「小組」為單位，在在5分鐘內分組分工默讀，將重要資劃記並討論該段落的缺空，使用默讀策略與統整策略，寫出適合的標題名稱。
一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
　古蒙仁，著有小說集夢幻騎士、雨季中的鳳凰花，報導文學黑色的部落、失去的水平線，散文集吃冰的另一種滋味、童心公園，攝影集天竺之旅、蓬萊之旅等十餘種。近來創作以雜文為主，筆鋒銳利，而且幽默風趣，獨樹一格，成就斐然。
　　「古蒙仁」這個筆名十分特別，在一次演講會上，聽眾好奇地提問，古蒙仁說在大學時代，同學常會問彼此的籍貫，為了引人注意，他便開玩笑地說自己是「蒙古人」，後來就用「古蒙仁」作為筆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二、對　　　　的狂熱
　　就讀虎尾初中一年級時，古蒙仁就開始投稿，第一篇作品登在臺灣新生報副刊。高中就讀臺南二中，書讀得並不好，因為他太專注於寫作，幾乎是沉迷的地步，他狂熱地閱讀，也日夜瘋狂地寫作，常常是寫到最後一秒鐘，來不及上學了，才趕緊騎腳踏車飛馳到學校。十九歲時，第一篇小說運動會發表於中國時報人　間副刊。考入輔大中　文系的他，正式踏進文學院殿堂，隨著視野的開拓，他大量地吸收中外文學精華，他說：「我像一隻書蟲，只要有空，就鑽到浩瀚的書堆中，盡情地閱讀，貪得無厭地吸收。四年下來，圖書館內大部分的文學書籍，幾乎都曾被我借閱過。」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三、與　　　　　　結緣
　　古蒙仁大四時，有一科必修學分不明原因未能通過，因此被迫多念了一年。而這意外的一年，卻為古蒙仁日後的前途，奠下了扎實的基礎。他回憶說：「在那種情況之下，心情不好，我索性到處亂玩，有一次去鼻頭角，深深被那個漁村古老的氣息所吸引。回臺北以後，剛好中國時報的高信疆先生，在副刊籌劃了一個報導性的專欄，叫做『現實的邊緣』。有一天我去找他，在高信疆先生的鼓勵之下，我決定就鼻頭角這個地方作為我寫作報導文學的開始。」不久，他的第一篇報導文學作品：一個沒有鼾聲的鼻子—鼻頭角的滄桑就這樣完成了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四、老生放洋去
　　三十三歲時，古蒙仁自覺走到一個瓶頸，興起出國留學的念頭。老生有心放洋，可是中文系出身，洋文可破呢！個性堅毅、絕不服輸的他跟報社請了兩個月長假，找了家托福補習班，每天上課四小時，回家再讀八小時，狠狠拚了兩個月，最終托福成績低空掠過。
五、兩代的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父親對古蒙仁日後成為作家有一重大影響，即是從初一時父親送他一本日記本開始，寫日記成為古蒙仁根深柢固、無日或缺的工作。因為日記的需要，愛看電影的他寫影評、看書寫書評，對周遭的一切留意、觀察、追蹤、了解的態度就是在寫日記當中培養出來的。會堅持寫日記，是父親有寫日記的習慣，在父親的日記裡他看到自己出生、成長的點點滴滴，生命中重要的片段都藉由父親的日記保留了下來，緊繫著兩代的感情。如今，自己五、六十本日記一字排開，有如百科全書似的，他常笑說，這是自己留給孩子最大的財富了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六、吃冰的滋味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說起這篇一千五百字的小品文，當初是應幼獅少年主編孫小英之邀而寫的。我寫文章有一個毛病，下筆有如江河奔騰，每每無法自休；非到五、六千字甚或上萬字無法停筆，而她給我的字數只有千把字，題材還須與兒童或少年有關。這可真把我考倒了，遍尋枯腸，想到小孩夏天最喜歡吃冰，便拿吃冰來做文章，加上截稿在即，我只花了一個晚上一筆寫就，連潤飾都來不及，第二天就將稿子寄出去了。
　文章登出來之後，我並沒有特別在意，因為篇幅太短，與我其他的文章不成比例，出書時為求內容一致，也從未將它放進去，這篇小品就像個棄嬰，在我的文集之外獨自漂泊、流浪，連我都差點忘了它的存在。
　　
　　誰知這個小可憐，卻被國中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委員看上了，經過他們細心的剪裁、修飾、美容、裝扮之後，居然眉清目秀，楚楚動人，端坐在教科書上之後，更像冰雕一般，晶瑩剔透，奪人耳目。昔日的灰姑娘竟然搖身一變成為數十萬國中生必須親炙的對象，也成為我的作品中閱讀最廣的一篇散文，命運多變，確難逆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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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事實上，吃冰的滋味已不單純是一種口感或味覺，而是對逝去的時光的一份嚮往與追求。它是那麼的豐富、飽滿、甜美，輕輕啜飲一口，都能叫人陶醉，讚美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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